
临沭县交通事故赔偿律师事务所 山东铭信

产品名称 临沭县交通事故赔偿律师事务所 山东铭信

公司名称 山东铭信律师事务所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法院对过

联系电话 15053937446 15053937446

产品详情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安全原则

1、合理避让原则。交通事故的形态千变万化，事故原因多种多样，交通参与者在享受通行权利的同时，
如遇他人己方的合法通行权，必须做到合理避让，主动承担维护安全的义务。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应
怎样分析双方的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呢？事故责任的划分，先确定一方已违反了通行规定，后分析
另一方如何处置，再以事故发生时双方是否尽到了安全义务来衡量双方行为的作用并划分责任。

第0一、一方存在过错，其行为影响了另一方的交通安全，这是运用合理避让原则的基本条件，如果一方
没有过错或即使有过错但行为没有影响另一方的交通安全，交通事故律师起诉，则不适用此原则。 

第二、被妨碍安全一方应该发现危险的存在却未发现。未尽到符合其交通参与者身份的一般注意义务为
标准，在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能够发现危险存在的，视为应当发现，反之视为不应当发现。

第三、被妨碍一方尽到了符合其身份的义务能够采取有效的避让措施但没有采取或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
。如果被妨碍方尽到了符合其身份的一般义务要求，能够采取正确措施而没有采取的，则适用本原则，
反之不适用。

第四、被妨碍方虽有条件采取措施避让妨碍方，但其所采取的措施不妨碍第三方的 交通安全，如果会对
正常参与交通的第三方产生危险的，不适用本原则。一般来说，以各行其道原则划分事故责任相对比较
简单，因为此类事故的路面痕迹及车辆停放位置通常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当事人的行为。而根据合理避
让原则，直接证据取证比较困难。虽然大多数交通事故都是民事侵权案件，但与其他民事侵权案件存在
着不同，交通事故多在动态运行中发生，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相互作用性较其他民事侵权案件强，
为使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建立维护交通安全的意识，用合理避让原则划分交通事故责任有其合理性。

如果您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请电话联系【临沂杨彬彬律师】详细咨询。



本消息由【山东刑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策划发布，刑天网络-帮助客户通过网络夺天下。

交通事故责任怎样认定

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规则根据以上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方法，可以归纳成以下几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
规则：

当事人有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过错行为
或者虽有过错行为，但过错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过错行为的一方应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两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过错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
负次要责任；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

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过错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
任；

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0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本消息由【山东刑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策划发布，刑天网络-帮助客户通过网络夺天下。

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原则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一款的规定，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必须认定哪些行为在事
故中起作用及作用的大小。关于那些行为在事故中起作用，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才起作用。

1、 因果关系原则

当事人存在有行为，是否一定在事故中起作用，的严重程度与在事故中的作用并不成“正比”，有些行
为并不，但在事故中也起到了作用，也有些行为很严重，但在事故中并未起作用。行为与该事故的发生
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加重事故后果。同样，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某些行为也不一定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要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其行为必须与事故有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是技术认定，在确定行为
与事故因果关系时，只需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属于事故的原因即可。事实上原因的检验方法
，可以借鉴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采取必要条件规则。按照必要条件规则，凡构成后果发生之
必要条件的情况，均为事实上的原因。

如果您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请电话联系【临沂杨彬彬律师】详细咨询。

本消息由【山东刑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策划发布，刑天网络-帮助客户通过网络夺天下。

临沭县交通事故赔偿律师事务所-山东铭信(诚信商家)由山东铭信律师事务所提供。临沭县交通事故赔偿
律师事务所-山东铭信(诚信商家)是山东铭信律师事务所今年新升级推出的，以上图片仅供参考，请您拨
打本页面或图片上的联系电话，索取联系人：杨彬彬。同时本公司还是从事临沂高新区律师，临沂高新
区法律咨询电话，临沂高新区律师事务所的服务商，欢迎来电咨询。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